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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连发多文，进一
步落实减税措施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 ，二零一七年四月）曾提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4月19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将推出进一步减税措施，包括将增
值税税率由四档减并至三档，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近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多个文件，明确了上述税收优惠的诸
多细节：

 《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7号，以下简称“37
号文”）

自2017年7月1日起，简并增值税税率结构，取消13%的增值税税率。

• 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下列货物，税率为11%（原适用税率为13%）：农产
品（含粮食）、自来水、暖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食用植物油、冷气、
热水、煤气、居民用煤炭制品、食用盐、农机、饲料、农药、农膜、化肥、
沼气、二甲醚、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按下列规定抵扣进项税额：

 除以下第2项规定外，纳税人购进农产品：

 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以下简称“专用发票/缴款书”）的，以专用发票/缴款书上注
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

 从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
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11%
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 取得（开具）农产品销售发票或收购发票的，以农产品销售发票或
收购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纳税人购进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
工17%税率货物的农产品维持原扣除力度不变。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购进农产品，
除取得专用发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
的农产品买价和13%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目前对于取得专用发
票/缴款书时应如何适用本条款存在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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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评论认为，37号文第二条第（五）项规定，纳税人购进农产品既
用于生产销售或委托受托加工17%税率货物又用于生产销售其他货物
服务的，应当分别核算农产品进项税额。未分别核算的，统一以专用
发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或以农产品收购发票或销
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1%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由此条款
似乎可以进一步理解，如果分别核算，纳税人购进用于17%税率货物
的农产品取得专用发票/缴款书的，应可以专用发票/缴款书上注明的金
额和原13%的适用税率计算进项税额。

但也有部分评论认为，由于上述条款规定的是维持原“扣除”力度不
变，对于取得专用发票/缴款书的，并非适用“扣除”政策，而是直接
以其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进行抵扣，因此不适用本条款。）

 继续推进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纳税人（以购进农产
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的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购进农产品进项税额已实行核定扣除的，按照上述两项规定
对扣除率进行调整。

 纳税人从批发、零售环节购进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蔬菜、部分鲜活
肉蛋而取得的普通发票，不得作为计算抵扣进项税额的凭证。

• 此外，37号文还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相应调整，并给予了过渡期政策。

 《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
[2017]34号，以下简称“34号文”）

• 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
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
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
的，在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

• 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其他政策口径按照财税
[2015]119号规定执行。

• 科技型中小企业条件和管理办法由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发
布。

 《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8号，以下简称“38号文” ）

自2017年1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政策自2017年7月1日起），在试点地区（包
括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
验区域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执行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
点政策。具体包括：

• 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
型企业（以下简称“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24个月，下同）的，可
以按照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
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 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合伙创投企业”）：采取股权投
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该合伙创投企业的法人/个人
合伙人可以分别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法人/个人合伙
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
税年度结转抵扣。

（根据国税发[2009]87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81号的规定，公司
制和合伙制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符合一定条件
的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可以按照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5/t20170502_2591722.html
http://www.most.gov.cn/tztg/201511/t20151111_1222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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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
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
额；当期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的应纳
税所得额时结转抵扣。

天使投资个人在试点地区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对其中办理注销清
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天使投资个人对其投资额的70%尚未抵扣完的，可
自注销清算之日起36个月内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其他初创科技型企业股
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享受上述税收试点政策的相关条件为：

• 初创科技型企业（被投资企业）：

 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
民企业；

 接受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200人，其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
业人数不低于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3000万元；

 接受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个月，下同）；

 接受投资时以及接受投资后2年内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 接受投资当年及下一纳税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成本费用支出的比例
不低于20%。

• 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企业，包括公司制及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 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
企业或合伙创投企业，且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

 符合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规定或者证监会令第105号关于创
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

 投资后2年内，创业投资企业及其关联方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
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50%；

 创业投资企业注册地须位于规定的试点地区。

• 天使投资个人：

 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雇员或其亲属（包括配偶、
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下
同），且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不存在劳务派遣等关系；

 投资后2年内，本人及其亲属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比例合计
应低于50%；

 享受税收试点政策的天使投资个人投资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其注册地
须位于规定的试点地区。

• 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的投资，仅限于通过向被投资初创科技型
企业直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股权投资，不包括受让其他股东的存量股权。

http://www.gov.cn/flfg/2005-11/15/content_99008.htm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smjjjgb/smjjjgbzcfg/201410/t20141013_2616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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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
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7]39号，以下简称“39号文”）

自2017年7月1日起，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
施。

• 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2400元/年（200元/月）。

• 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应分别计入员
工个人工资薪金，视同个人购买，按上述限额予以扣除。

• 适用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的纳税人，是指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
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及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
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
业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

 《关于继续实施物流企业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7]33号）

《关于继续执行有线电视收视费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5号）

《关于继续执行新疆国际大巴扎项目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36号）

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继续执行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 对物流企业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按所属
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50%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物流企业的办公、生
活区用地及其他非直接从事大宗商品仓储的用地，以及非物流企业的内部
仓库，不属于规定的优惠范围，应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 对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
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增值税。

• 对新疆国际大巴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和新疆国际大巴扎文化旅游产业有限
公司从事与新疆国际大巴扎项目有关的营改增应税行为取得的收入，免征
增值税。

文号：财税[2017]29号
发文日期：2017年3月3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律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关于承租集体土地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
的通知》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局联合发布财税[2017]29号（以下简称“29
号文”），明确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内，承租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由直
接从集体经济组织承租土地的单位和个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 此前，根据财税[2006]56号（以下简称“56号文”）的规定，在城镇土地使用
税征税范围内实际使用应税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但未办理土地使用权流转手续的，
由实际使用集体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按规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但对承租集体所
有建设用地是否应比照56号文由承租方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一直未予明确。29
号文对此进行了明确。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590112/content.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4/t20170428_2590865.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4/t20170428_2590852.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4/t20170428_2590632.html
http://www.mof.gov.cn/pub/shuizhengsi/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4/t20170428_2590840.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65/n812183/n812856/c1197640/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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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

文号：税总发[2017]42号
发文日期：2017年4月2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减少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税收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工作的通知》

2017年5月，中国将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了更好地为“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税收服务，国家税务总局于2017年4月24日发布了税总发
[2017]42号文，要求各级税务机关从以下四个方面认真落实税收服务“一带一路”
工作：

• 做好税收协定执行，并落实相关国内税收政策。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加强我国
居民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服务、管理、统计分析工作，并跟踪我国对外投资
企业经营情况， 及时反映境外涉税争议，配合税务总局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税务主管当局就跨境纳税人提起的涉税争议开展相互协商。与此同时，
各级税务机关要结合营改增工作，积极落实跨境应税服务退（免）税、境外
所得税收抵免等国内税收优惠政策。

• 优化“走出去”税收服务。要求各级税务机关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减轻企业
“走出去”办税负担，例如落实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简化出口退
（免）税流程、做好《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开具工作等。

• 深化国别税收信息研究。截至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已发布的59份《国别投资
税收指南》，基本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以及境外其他主要投
资目的地，详细介绍了境外投资目的地整体营商环境、主体税种、征管制度、
双边税收协定等方面内容。年底前将全面发布‘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的投资
税收指南。

• 深化国际税收合作。要求各级税务机关进一步落实好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税务部门签署的双边合作备忘录，积极参与亚欧博览会等区域性交流
合作平台。同时，要建立部门间的合作机制，与外汇、商务、发改、海关、
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共享跨境交易信息。

税务总局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4月底，中国已与11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
税收合作机制，签订双边税收协定、安排和协议已达106个，其中属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有54个。

据国家税务总局官方微信的相关报道，某山东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承建热电厂项目，
由于中国主管税务机关及时为其开具了《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使其在境外
缴纳的净利润所得税税率从15%降至5%，减免了净利润所得税200多万元。某福
建公司在马来西亚进行投资时，在当地被要求缴纳汇出利息相关的预提所得税，
经中国税务部门和对方磋商在双边税收协定上签订了补充条款后，该公司累计减
免了税款3400万元。

2013年至今，中国税务部门共开展双边协商181例，消除国际重复征税131.8亿
元。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涉税分歧和争议也将不断增加，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将有更多的“走出去”企业将利用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机制来维护自身权益。
同时，该报道也强调，双边税收协定也保障了“引进来”的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
税收权益，仅2016年，中国税务部门通过税收协定为境外纳税人在中国实现了税
收减免280亿元。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58484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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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八期）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7年5月4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OECD发布国别报告实施情况及税务当局间信
息交换关系（BEPS行动计划13）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官方网站2017年5月4日发布的新闻，基于
BEPS第13项行动计划的最低标准及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CbC
MCAA”），激活自动交换关系将成为实施国别报告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距离
国别报告的首次交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在承诺自2018年起进行国别报告信息交
换的辖区间，已建立起超过700个自动交换关系。

未来几个月内，将有更多的辖区根据CbC MCAA提名希望与其进行国别报告信息
自动交换的伙伴方。在税收协定或者税收信息交换协议下，一些辖区还将继续致
力于与伙伴方主管税务机关商定双边国别报告信息自动交换协定。为了给跨国企
业和税务机关提供更明确的指引，OECD网站会定期更新可进行信息交换的辖区
关系。

OECD官方网站公布了截至目前最新的自动交换关系的完整名单*，并提供了各辖
区国别报告的国内实施法律框架更新的最新情况，以及允许代理申报和母公司自
愿代理申报的辖区情况，和为实现在2017年底前进行本地申报，正在采取积极的
措施以排除各方顾虑。

上述激活国别报告信息交换是及时实施国别报告的重要一步，也反映了全球各辖
区致力于对反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决心。

* 中国目前尚未公布其国别报告自动交换关系的伙伴方。

** 中国于2016年7月发布了自己的国别报告指引，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
相关内容：

 《中国税务周报》（第二十七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 《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三期，二零一七年四月）

 《中国税务快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完善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管理有
关事项的公告》（第二十三期，二零一六年七月）

http://www.oecd.org/tax/beps-action-13-oecd-releases-cbc-reporting-implementation-status-and-exchange-relationships-between-tax-administrations.htm
http://www.oecd.org/tax/beps/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update-on-exchange-relationships-and-implementation.htm
http://www.oecd.org/tax/beps/CbCR-MCAA-activated-exchange-relationships.xlsx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weekly-update-2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7/04/china-tax-weekly-update-13.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7/china-tax-alert-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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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 2978 8941
barbara.forrest@kpmg.com

孔达信 (John Kondos)
电话：+852 2685 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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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绮琪
电话：+852 2978 8942
kate.lai@kpmg.com

李文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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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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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ce.leung@kpmg.com

林燕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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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elyn.lam@kpmg.com

莫偉生 (Ivor Morris)
电话：+852 2847 5092
ivor.morris@kpmg.com

庞建邦
电话：+852 2143 8525
benjamin.pong@kpmg.com

潘懋康 (Malcolm Prebble)
电话：+852 2684 7472
malcolm.j.prebble@kpmg.com

蕭維強
电话：+852 2143 8785
david.siew@kpmg.com

施礼信 (Murray Sarelius)
电话：+852 3927 5671
murray.sarelius@kpmg.com

谭培立 (John Timpany)
电话：+852 2143 8790
john.timpany@kpmg.com

王磊 (Lachlan Wolfers)
电话：+852 2685 7791
lachlan.wolfers@kpmg.com

文炳涛
电话：+852 2978 8976
steve.man@kpmg.com

许昭淳
电话：+852 2685 7815
daniel.hui@kpmg.com

杨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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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men.yeung@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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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国华
电话：+852 2685 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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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中国各个办事处的合伙人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
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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